
臺北市建築物室內裝修消防安全設備簽證檢查表 

【壹、消防專技人員基本資料及綜合意見】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裝 修 地 址  臺北市       區      里 

事務所或公司  
名        稱 

 統一編號  

（簽名或蓋章） 

負責人姓名  連絡電話  

所址或公司地址  

消防設備師或設計  
監造暫行人員姓名 

 
設備師證書字號 
或暫行執業證書 

 

查 驗 簽 證       

綜 合 意 見 

□本案室內裝修申請範圍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標準及竣工查驗結果符合消防法令

規定。 

□本案室內裝修後之實際用途與原核准用途類組相同，申請範圍依建造當時法令

或原使用執照（變更使用執照）核准圖說免設消防安全設備。 

□本案室內裝修申請範圍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標準及竣工查驗結果不符規定，應

報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依消防法有關規定另案處理。 

□其他：                                                              

【貳、查核項目與簽證內容】 

※簽證人員應就表列「查核項目」與「簽證內容說明」填載適當條件或劃註“■”符號。 

項次 查核項目 簽證內容說明 

1 建築物概要 （1）案址建築物建造執照字號：      建（       ）字第         號。 

（2）案址整幢建築物為地上       層、地下      層。 

（3）本案裝修樓層位於第         層。 

□ 其他：                                                       

2 建築物用途 （1）使用執照、變更使用執照、立案證書或 98年 4月 13日前核發之營

利事業登記證原核准用途為           （類組別：       ）。 

（2）本案室內裝修竣工後實際用途為           （類組別：       ）。 

3 消防安全設備 

檢討設置原則 

□ 本案未涉及建築物用途類組變更，依建造當時消防法令或原使用執照

（變更使用執照）核准圖說，申請範圍免設任何消防安全設備（劃註

此欄項者免附「消防設備平面簡圖」）。 

□ 本案裝修後實際用途類組與使用執照（變更使用執照）登載相符，依

建造（或申請變更使用）當時消防法令或現行消防法令規定檢討設置。 

□ 本案裝修後實際用途與使用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登載不符，依現行「各

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檢討設置。 

4 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依據 

□ 民國 55年發布之「台灣省火災防範辦法及台灣省火災防救辦法」 

□ 民國 56.08.28發布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備辦法」。 

□ 民國 63.02.15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 

□ 民國 78.09.01實施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 民國 85.07.01實施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 民國 93.05.01實施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 民國 95.12.26實施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 民國 97.05.21實施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 民國 101.07.01實施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 民國 102.05.01實施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 民國 106.07.05實施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 民國 107.10.17實施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 民國 108.01.01實施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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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消防設備平面簡圖】 

 

消防設備平面簡圖 

註：本圖比例不拘，圖面應依規

定圖例標示各項消防安全設

備位置。 

消防設備師或設計

監造暫行人員簽證 

 

 ※本圖應依「消防機關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規定之消防圖說圖示範例，於室內裝

修申請範圍內標註各項消防安全設備之位置。本圖並得視個案需要自行增加頁面或改以 A3規格繪製。 

※列入分類分期之違章建築範圍，在主管建築機關強制拆除前仍應依法檢討設置各項消防安全設備。 


